乐山市金口河区2019年财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
（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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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金口河区2019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

一、 序言
（一）编制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
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44号)。
3.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关于做好2018年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的通知》(川财农〔2018〕15号)。
4.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关于做好2018年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的补充通知》(川财农〔2018〕40号)。
5.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关于做好2019年贫困县统筹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川财农〔2019〕35号)。
6.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金口河区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金府发〔2017〕5号)。
（二）编制因由
金口河区属于大小凉山连片贫困县，财力基础薄弱，除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等外，县级可用于脱贫攻坚的财力十分有限，中央、省市下达的专项扶贫资金难以确保金口河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求。
（三）编制原则
聚焦目标任务、实施精准扶贫，坚持规划先行、精准精确政策，坚持拾遗补缺、弥补脱贫短板，精准资金投向、提升使用绩效，创新筹资方式、形成多元投入，整合涉农资金、发挥聚合效应。
1.坚持巩固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原则。
2.坚持应纳尽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原则。
3.坚持精准使用执行负面清单原则。
4.坚持“四自”发挥群众参与性、主动性原则。
二、目标任务
（一）年度目标。
围绕脱贫攻坚摘帽后巩固提升，着眼于2019年76户238人脱贫任务，完成脱贫奔康，推进绿色崛起，美丽发展，解决贫困村、贫困户，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产业持续发展。
1. 资金整合目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个好”，瞄准贫困人口，以增加贫困户收入为核心，以改善贫困户生活条件为重点，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绿色崛起，美丽发展为目标，整合项目，聚集资金，集中投放，精准扶贫，实现“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主要集中用于全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项目建设。
三、工作措施
1.根据项目库管理要求，完善2018年—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2018年项目抓紧干，2019年项目提前干，2020年提前规划要求实施项目。
2.参照《乐山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财政专项扶贫项目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乐脱贫领办发〔2018〕37号）实施项目。
3.项目按照“先实施、先安排”的原则，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到位资金根据项目进度统筹安排。
4.区交通运输局、区发展改革局、区水务局、区民宗局牵头实施基础设施类项目、农业产业发展类项目、提升人居环境类项目，区扶贫开发局和区财政局等部门配合。
5.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安排纳入年终目标考核，压实责任。
四、项目建设
按照统筹整合资金使用相关政策，结合本地脱贫攻坚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因地制宜确定具体扶贫项目。按照省、市要求，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项目早谋划、早实施，从乐山市金口河区2018年—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中遴选一批项目提前实施，待2019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后资金与项目再进行匹配。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类、农业产业发展类等与巩固脱贫成果紧密相关方面的扶贫项目。
1. 基础设施项目
主要包括农村交通、水利两类项目，共计15个。其中，交通项目12个、水利项目3个。
1.农村交通。
1.1 实施地点。在12个村实施通组道路项目。
1.2 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6个乡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面大，解决老百姓出行、生产发展需要而区交通运输局无法覆盖补短的通组路32.234公里，包括：
永胜乡项目2个，计划投资2350万元，项目分别是：永胜乡五池村村内通组公路改扩建工程4.8公里，永胜乡大坪村至五池村联村路改扩建工程3.75公里。
吉星乡项目3个，计划投资746万元，项目分别是：吉星乡柏香村6组通组路硬化0.908公里，吉星乡金星村、柏香村道路拓宽硬化4.966公里，吉星乡联合村3组至皮肤院、樱桃坪道路硬化2.057公里。
共安彝族乡项目2个，计划投资317万元，项目分别是：共安彝族乡小河村6组通组公路改扩建0.98公里，共安彝族乡象鼻村1组到10组通组道路整治3.686公里。
金河镇项目2个，计划投资140万元，项目分别是：金河镇五星村1、2组通组路改扩建1.258公里、金河镇茶坪村至廖坪村连村路茶坪段安防1.811公里。
和平彝族乡项目2个，计划投资355万元，项目分别是：和平彝族乡迎春村5、8组道路路基整治工程、和平彝族乡迎春村村内道路硬化及提升改造6.068公里。
永和镇项目1个，计划投资153万，项目是：永和镇新乐村2组通组公路改扩建1.95公里。
储备的项目条件成熟后可适时增加，解决群众迫切需求问题。
1.3 建设标准。根据设计和具体建设项目的行业标准和规划标准列述。
1.4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计划至批复之日起启动，10月份完工。
1.5项目效益。
建好各村的村内道路，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农村群众行路难的问题和推进绿色崛起、美丽发展，有利于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生产成本。同时，可改善高山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有效转移剩余劳动力。
2.微小水利。
2.1实施地点。在黎明村、铜河村等25个村实施饮水项目、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2.2建设内容和规模。
乐山市金口河区和平彝族乡蒲梯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综合治理面积8.00km²，其中梯田工程建设10.32hm²（石坎10.32hm²），经济林49.15hm²，封禁治理478.04hm²，保土耕作262.49hm²。修建小型水利水保工程：修建蓄水池4口，沉沙凼8个，排灌沟渠3.66km，管网工程1.5 km, 作业道路3.9km。
在黎明村、铜河村等23个村实施饮水项目，包括：
金河镇项目1个，计划投资85万元，项目是金河镇安全饮水提升改造工程。
和平乡项目1个，计划投资417万元，项目是乐山市金口河区和平彝族乡蒲梯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全区性项目1个，计划投资572万元，项目为：2019年金口河区农村安全饮水项目。
2.3建设标准。根据设计和具体建设项目的行业标准和规划标准列述。
2.4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金河镇安全饮水提升改造工程计划1月份启动施工，7月份完成验收报账。金口河区和平彝族乡蒲梯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计划4月份启动实施，12月份完成验收报账。2019年金口河区农村安全饮水项目计划4月份启动，12月份完成。
2.5项目效益。2019年全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保障群众饮水质量。和平彝族乡蒲梯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使农民生产生活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二）农业产业发展项目
主要包括业产业路建设项目6个，产业生产用电项目1个，其他类建设项目2个。
1.产业路建设。
1.1实施地点。在大坪村、桅杆村等6个村实施全区农业产业扶贫产业路建设项目；
1.2建设内容及规模。解决4个乡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面大、生产发展需要而区交通运输局无法覆盖补短的产业路45.965公里，包括：
永胜乡项目3个，计划投资920万元，项目分别是：永胜乡大坪村产业路新修硬化1.826公里，金口河区2019年财政专项扶贫（以工代赈）永胜乡产业路建设9.23公里，永胜乡五池村油用牡丹产业路1.2公里。
永和镇项目3个，计划投资840万元，项目分别是：永和镇新乐村产业路建设17.665公里，胜利村七组通组公路恢复重建项目，永和镇胜利村7组安防6.355公里。
和平彝族乡项目1个，计划投资260万元，项目是和平彝族乡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一标段桠溪村藤椒基地硬化产业路工程）3.58公里。
1.3建设标准。根据具体建设项目的行业标准和规划标准列述。
1.4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4月启动实施，10月前全面完成。
1.5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覆盖全区5个行政村，155户贫困户，从老百姓自耕自作方式向规模化发展，实现村村有集体经济，户户有增收的良好势头，确保了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稳步增收，脱贫奔康。
2.农业产业生产用电。
2.1实施地点。迎新村、蒲梯村、桠溪村。
2.2建设内容和规模。迎新村：桠溪村：10KV线路2.334公里，ZA—1—CX\200KVA\12M变压器一台。迎新村：10KV线路2.229公里，低压线路0.765公里，ZA—1—CX\100KVA\15M变压器一台。蒲梯村：低压线路0.323公里，ZA—1—CX\200KVA\12M变压器一台。三个村计划投资90万元。
2.3建设标准。根据设计和具体建设项目的行业标准和规划标准列述。
2.4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4月启动实施，10月前全面完成。
2.5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207户，通过该项目实施可极大的迎新村、蒲梯村、桠溪村农业生产用电现状，为3个村发展壮大产业、农户增收奠定基础。
3.其他。
3.1实施地点。对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户实施家庭奋进计划，在花茨村等3个村实施“永胜乡乡村振兴示范园区”项目，在全区实施小额信贷贴息。
3.2建设内容及规模。对全区贫困户实施家庭奋进计划，包括劳动收入奖补和励志小型增收，鼓励贫困户外出务工或自主发展小作坊、小庭院、小种养殖业、小买卖，进行增收奖补，计划投资86万元。在花茨村等3个村实施永胜乡乡村振兴示范园区项目，整体提升3个村产业生产能力，计划投资1310万元。对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小额信贷进行贴息，鼓励贫困户自主发展，计划投资230万元。
3.3建设标准。根据具体建设项目的行业标准和规划标准列述。
3.4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1月启动实施，12月前全面完成。
3.5项目效益。项目实施后，覆盖全区41个行政村，惠及5个贫困村，1662户贫困户，从老百姓自耕自作方式向规模化发展，实现村村有集体经济，户户有增收的良好势头，确保了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稳步增收，脱贫奔康。
（三）其他项目
主要为区级财政资金配套财政专项扶贫项目测绘、地勘、设计工作，区级财政资金配套财政专项扶贫项目财评、审计工作，区级财政资金配套财政专项扶贫项目监理工作，雨露计划，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巩固提升5个项目。
实施地点。全区41个村。
建设内容及规模。安排用于开展财政专项扶贫项目前期测绘、地勘、设计工作的费用300万元，安排用于开展财政专项扶贫项目财评、审计工作的费用100万元，安排用于开展财政专项扶贫项目监理工作的费用150万元，用于开展贫困家庭学生雨露计划10万元，对未脱贫户按一超六有进行补短；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和就业务工奖励;解决自发搬迁新增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461.3万元。
建设标准。根据行业标准及补助资金文件确定。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项目拟于1月启动实施，12月前全面完成。
项目效益。这些项目的开展，有助于巩固我区脱贫攻坚成果。
五、整合资金
（一）扶贫项目计划总投资情况
2019年，我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中扶贫项目计划总投资10080.8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7734.5万元。
1.基础设施类。计划投资5135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3597万元。具体是：农村交通（村内道路）4061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2952万元；水利（水利工程、饮水工程）1074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645万元。
2.农业产业发展类。计划投资3736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3360万元。种、养植业产业路2020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1644万元；农业产业安全用电90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90万元；其他扶贫1626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1626万元。
3.其他。投资1209.8万元，其中整合涉农资金投入777.5万元。
项目实施完成后，财政专项扶贫的项目有结余与资金不足的互为补充，还有结余的进行全区统筹，出现资金不足由新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充。
（二）整合资金来源及规模
2019年,我区计划整合涉农资金7734.5万元。其中，省级资金5374万元、市级资金360.5万元、区级资金2000万元。
1.计划整合省级财政涉农资金5374万元。其中：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849万元，水利发展专项资金400万元，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805万元，林业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100万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专项资金160万元，“三州”开发资金60万元。
2.市统筹安排涉农资金360.5万元
[bookmark: _GoBack]3.县（市、区）统筹安排涉农资金2000万元。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成立区长为组长、分管脱贫攻坚、财政和农业的县级领导为副组长，区政府办、区纪委监委、区审计局、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扶贫开发局、区发改局、区住建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金口河区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
（二）工作责任。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各部门（单位）分别承担以下职责：
区扶贫开发局、区发改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民宗局等部门是项目的责任单位，6个乡（镇）是项目的实施主体。
项目责任单位要按照省市财政专项扶贫项目实施管理办法要求，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编制（按照“四权到县”原则，以区人民政府批复为准）、组织实施、日常监督、检查验收等工作。根据县级报账制度负责项目资料（含报账资料）的审核、收集及归档工作，为资金报账提供相应的报账凭证和审查意见等，并对所提供凭证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并对项目实施倒排工期制，10月底要完成项目实施，12月前完成验收、审计、报账工作，确保12月底资金拨付率达到95%。
乡镇、村组、承建单位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等作为扶贫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同时收集、整理、完善报账基础资料，建立项目资金辅助账，并对项目资料和凭证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区财政局是资金管理和实施报账制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涉农资金整合后的收支管理、资金核拨指标下达和监督管理。负责财政扶贫专户资金兑付资料审核、报账和核算工作，具体包括：区级批复文件或调整批复文件、项目合同（协议）、区级验收报告、正式发票（资金补助兑现花名册、兑现汇总表）及审计报告。审核无误后，根据手续完善的报账资料按照规定时限拨付资金。同时按整合资金使用中的责任单位或乡镇下达预算指标。
区审计局按相关规定负责项目的审计监督、区纪委监委依纪依法对相关部门履行项目建设管理职责进行监督。
（三）管理运行。区财政局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做好统筹使用整合涉农资金的监管。区脱贫办要建立健全统筹使用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项目管理台账，明晰扶贫项目及资金，每月与区财政局对账，同时督促项目责任单位加强项目管理和技术指导，及时组织项目验收，审核完善项目资料，加快项目资金报账进度。项目责任单位要细化项目台账，每季度与区脱贫办对账，同时督促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按照项目批复内容、标准等，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整理收集项目资料，及时申请验收，做好项目报账等工作。
（四）群众参与。各乡镇要将统筹整合资金规划到户、到具体项目，把各类项目资金补助标准宣传到户，让群众明白知晓质量要求和实施程序，提高群众知晓率，做到家喻户晓，特别是涉及需要群众自筹资金的项目，更要向群众讲明补助资金多少，群众自筹多少，让群众筹足资金，做好项目准备工作，调动群众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监督检查。整合资金后的责任单位部门要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检查指导，组织项目验收，做好乡镇报账资料的审核把关。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组）、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每个项目报账均须乡镇、扶贫第一书记签字确认。强化评价结果运用。统筹使用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套取、截留、挤占和挪用。对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条）及其他法律、法规追究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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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乐山市金口河区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段俊辉      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副组长：孙  建      区委副书记
        张  叶      区委常委
魏  端      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
        冯  锐      区委常委
姚迅逸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成  员：李华江      区政府办主任
        汪渝军      区纪委副书记       
        王  琼      区审计局局长
        胡学明      区发改局局长
        周威洋      区财政局局长
        钟良根      区扶贫开发局局长
        郭建刚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冉伟云      区水务局局长
        何安祥      区住建局局长
        胡安江      区教育局局长
        张  玲      区民政局局长
        陈晓川      区人社局局长
        卢庭丽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黄建康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欧高学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心婕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李文杰      区民宗局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财政局，由周威洋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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